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或“公司”）拟向上海度势

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度势体育”）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度势体育 100%股权；同时拟向包括厦门当代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经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协商，继续推进

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和《国旅联合独立董事制

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基于独立、认真、

谨慎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关于公司继续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前，继续推进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已提交我们审阅并认可。本次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度势体育是一家专注于体育行业的综合性专业服务企业，主要

从事体育营销服务、体育专业咨询服务及体育版权贸易服务等体育相关业务，目

前发展情况良好。度势体育的业务与公司的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协同

性，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利于公司获得整合国内外优秀体育

资源并为其实现商业价值变现的能力，度势体育的专业团队将为公司实施户外文

体娱乐战略提供人才保障，有利于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落地，有利于增加公司的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

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授权，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公司继续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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